
取消山会是懒政行为

□徐国维

看了千佛山山会拟取消
的消息，不少市民和笔者一
样吃惊，因为承载着市民美
好记忆和快乐的山会或许不
久就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
失，成为真正的记忆。

据了解，千佛山山会是
在原来的庙会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兴起于元朝，距今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每年山会期
间，从山脚下到山腰兴国禅寺
间的山路两旁，就有固定和流
动摊位1000多个，吃、喝、用、玩
应有尽有，人流如潮，热闹非
凡。更为可贵的是，一些平日难

见的民俗东西在这里得到了
展现，让人们一饱眼福。可以
说，在一些老济南人看来，山
会就像过年一样热闹，不可
或缺。

这样一个有着几百年历
史、深受市民喜爱的山会，要
取消自然就会引起广大市民
和专家的广泛关注和质疑。对
此，有关部门解释为：千佛
山山会上人流量大、摊点
多，影响了经十一路的交
通，破坏了市容环境。笔者
倒以为，人流量大，说明深
受市民欢迎、离不开；摊点
多，说明充满商机、经济繁
荣；至于影响交通、破坏环

境，则可以通过加强管理与
疏导来消除和改善。

进一步说，有关部门从
自身管理与方便出发，来提
出取消山会的建议，实际上
是一种懒政的行为。影响交
通和环境的何止是山会，只
要是大型的群众性文体活
动、大型商品和人才交易
会，包括各种运动盛会等，
都可能会存在这一问题，我
们总不能因此而都取消吧。
事实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
成功经验。

不可否认，山会的负面
影响是可以减小的。比如交
通问题，可以提前制订有关

方案，在山会期间协调相关
部门做好疏导工作。总之，交
通和环境问题并不能成为取
消山会的充分理由。

千佛山山会，承载着济
南的过去，成为济南历史的
一部分；带给今天的市民许
多快乐与享受，成为市民业
余文化生活的有益补充。有
关部门不仅不应该建议取消
它，而且还更应积极想方设
法解决出现的问题，让山会
内容更丰富、活动更有特色，
乃至作为咱们济南的民俗品
牌和旅游项目开发好、经营
好、利用好，让它惠及百姓生
活和经济发展。

□张翼

关于取消千佛山山会
的消息引起较大反响，对于
取消之说呈现了几乎是一
边倒的反对之声。笔者以
为，这里可能有几个小误会
需要澄清。

据齐鲁晚报10月14日
报道“济南市拟取消千佛山
山会的说法已悄悄地传
开”，这说明作为一项地方
决定，并非通过正常的发
布、部门公示等方式而为群
众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遗憾。这个遗憾直接导致了
市民的某些不理解。所以，
今后此类事项，是不是有必
要在市民中做一个调查，收
集更广泛的民意，然后再提
出报告草案，这应该是可以
避免引起过多争议的工作
方式。

同时也要看到，取消千
佛山山会，只是一个建议。
也就是历下区从职能本位
出发，并且也根据一定的民
意基础，向上级主管部门报
请批准的正常工作安排，在
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取消
与否尚未确定。

此外，历下区所反映的
交通环境等问题，也是不少
市民有目共睹的。所以，笔
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媒体搭
建的平台，来展开讨论，这
是解决问题最好最有说服
力的方式。

齐烟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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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拟取
消千佛山山会的说法已
悄悄地传开。经记者多
方了解，考虑到交通、环
境等因素，历下区政府
确实已给济南市政府打
了报告，建议取消千佛
山山会。但到目前为止，
市政府还没最后确定是
否取消已有 700多年历
史的千佛山山会。

取消千佛山山会

应该征询民意

“随便拉过来一个人，我
们说他是专家就是专家。”

——— 现在不少辅导机
构的教师主要以兼职为主，
有部分教师就是高校刚毕
业的学生，根本谈不上“研
究”、“资深”。

“消杀白蛾，越早越好，
越彻底越好，现在花大代价，
也是为明年防治工作打下基
础，这笔账应该是划算的。”

——— 历下区园林局陈
加桐局长说。历下区园林局
率先在济南市推行有偿收
美国白蛾。

声音

新闻回放

□常鸣

受济南市民广泛关注的供
热价格调整听证会上，有关部门
提出的调价方案中，有一项关于

“报停收费”的内容，大体是说如
果用户无论何种原因不再使用
供热服务了，不能想停就停，需
要按照供热收费标准的 15%继
续交费，至于交多少年，方案没
说，主动权就给了供热企业。

如果说这样的条款是个别
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强加给特定

用户的还能让人理解，现在却由政
府有关部门作为行政措施提出来
强制施行，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对
于这样的条款，只要我们认真分析
一下，就会发现站不住脚：

一是有违法律规定。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是由国家一系
列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的，所有市
场交易行为都应以国家法律为
基础。居民用户与供热企业之间
的关系，从社会学角度是经营者
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
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
制交易行为。第二十四条规定，经
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
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消费者已经明确表达不再使
用经营者的服务了，却还要继续交
费，难道是公平交易？从经济学角
度，双方又是一种合约关系，《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
效，第九十一条规定，双方解除

合同，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服务
合约都终止了，为什么还要强迫
另一方继续无限期交费，有什么
合法性和合理性？

此外是背离时代趋势。随着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广大消费
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加具有
主动性，大多数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也开始逐渐适应这种变化。
供热报停收费与这种进步的时
代趋势是相背离的。如果作为行
政行为强行推出，还会损伤政府
公信力。

供热报停收费有悖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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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山会拟取消
的消息，在市民中引起
热议，支持者有，反对者
也有，本报《剪子巷》特
意摘录了这两种不同的
声音，希望对决策者起
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编辑者

反对者说

□关学军

笔者对取消千佛山山会
是持赞同态度的，因为千佛
山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
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本就
不该承担山会这样的经济功
能，而应回归本源，加以保
护。

上世纪80年代, 济南市
政府将千佛山庙会改为山
会，强化了其文化和经济功
能。那时商品经济刚刚起步，

人们赶山会可以买些平时买
不到的日用品，千佛山山会
的确具有积极意义。如今大
小商场遍布泉城，人们不用
赶集、不用赶会，几乎没有买
不到的东西，千佛山山会商
品交易的功能已大大弱化，
尤其是1995年千佛山被辟为
省级风景名胜区后，再在千
佛山举办山会已违背了国家
对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要求。

国家对风景名胜区的管
理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

是保护优先原则，风景名胜
区是自然和历史留给人类的
宝贵而不可再生的遗产，只
有在确保风景名胜资源不被
破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风
景名胜区的多种功能。其次
是自然原则，应充分发挥风
景资源的自然特征和文化内
涵，强调回归自然，防止人工
化、商业化倾向，而山会本质
上“节日搭台，经济唱戏”，是
商业行为。再次是分区管理
原则，应根据风景资源价值

与分布，划分功能分区，严格
实行“山上游，山下住”、“区内
游，区外住”、“区内景，区外
商”、“区内名，区外利”的管理
原则，山会显然违反了这一
原则。

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条
例》明确规定，不得在风景名
胜区从事影响生态和景观的
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取消千
佛山山会实在是回归其风景
名胜区本源。

取消山会是回归名胜区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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